
武清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技能人才培训

福利计划的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的意见》，加快培养一大批技能人才，实现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和谐美丽武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工作，将其作为提升就业质量，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保证。多年来，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机制，加强培训实训机构建设，努力构建劳动者终身培训体系。但随着近年来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技能人才数量和结构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因此，实施培训福利计划，创新职业培训模式，提高劳动者素质，对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武清开发开放，促进和稳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按照普惠实用、就业导向和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在全区建立面向全体劳动者的普惠性培训福利制度。通过实施政府培训补贴和津贴，鼓励和引导职业院校、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重点面向45岁以下企业中青年职工、院校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加快培养我区急需的技能人才。从2015年到2017年，利用3年时间，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自学，使43200人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到2017年，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70%以上。

二、培训对象和内容

（一）企业技能岗位的中、青年职工

根据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需要，组织职工开展在岗培训、脱产培训、业务研修、岗位练兵等多种方式的职业技能提升和转岗培训。重点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

（二）职业院校学生

围绕社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强化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习过程和工作过程对接。全面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突出中、高级职业能力培养。技术技能类专业毕业生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比例达到90%以上。

（三）失业人员

符合就业条件未就业的新生劳动力，重点开展定向和定单培训，促进尽快就业；就业转失业的人员，重点开展适应职业转换需求的新技术、新技能培训，促进实现再就业。

（四）农村适龄劳动力

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重点开展转移就业技能和农业实用技能培训，促进就地就业和向非农产业、城镇有序转移。

三、实施机构和方式

（一）发挥职业院校职业培训的主体作用

职业院校学历教育要与职业培训并重，着力突出高技能人才培养；要积极推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职、校企双师联合培养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培训模式，明确企业、学校、学生三方权利和义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二）发挥企业职工培训的主导作用

企业要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职工参加脱产、半脱产职业培训。有条件的企业要利用自身资源建立培训中心、技师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自行开展培训。鼓励企业采取“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通过企校合作与“师带徒”模式相结合，开展学徒培训。

（三）发挥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积极作用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优质资源，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兴办职业培训机构，围绕社会需求开展职业培训。

（四）加强公共实训体系建设

加快建设满足全区产业特点和需求的公共实训载体，对镇街、园区投资建设的公共实训载体给予设施设备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具备条件的行业、企业和职业院校遴选一批公共实训基地，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功能齐全、运行高效的公共实训服务体系。

（五）强化职业技能竞赛的选拔和评价功能

职业技能竞赛要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与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推广应用相结合，与劳动者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使职业技能竞赛成为技能人才选拔和评价的平台。

（六）提高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

建立和完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专业技师定期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企业技术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兼职教师的制度，加快提升专兼职技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要安排专业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和实践锻炼，培训进修和实践锻炼的时间每年不少于100课时。

（七）合理设置培训课时

培训课时应根据国家职业标准相关要求确定，各职业平均培训课时原则上为初级300课时、中级240课时、高级180课时、技师150课时、高级技师120课时。

四、补贴办法和支付

市人力社保局每年下发《职业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凡参加《目录》所列职业和等级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享受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职工培训津贴、生活费补贴和实习补贴。补贴和津贴实行后付制。

（一）职业培训补贴

对参加《目录》所列职业和等级技能培训，取得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给予100%培训费补贴和鉴定费补贴；取得高级工及以下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含职业院校学生），按照非常紧缺、紧缺，一般紧缺三个不同需求程度，分别给予培训成本100%、90%、80%的培训费补贴和100%的鉴定费补贴。培训费补贴直接拨付给培训机构，培训费用差额部分，在职职工由企业或职工个人承担，其他参加培训人员由个人承担。

（二）职工培训津贴

企业组织职工带薪参加培训，按照职工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给予培训津贴。其中，脱产培训的，企业和职工各享受50%；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培训和自学的，津贴金额发放给职工个人。培训津贴标准按职工取得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分别为：初级工和专项职业能力1000元，中级工1500元，高级工2000元，技师和高级技师3000元。

（三）生活费补贴

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和普通高校（非职业院校）学生到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参加《目录》所列项目全日制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课时，按每人每课时6元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补贴发放给个人。

（四）实习补贴

职业院校与企业实行“双轨制”培养模式，学生到企业实习的，按每人每月1000元标准给予实习补贴，最长期限12个月。实习补贴发放给企业，由企业根据学生实习情况按照不低于80%的标准按月发放给学生。

（五）师资培训补贴

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专业教师参加培训或到企业实践锻炼，经鉴定考核取得《目录》所列职业资格证书的，参照企业在职职工享受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和培训津贴。

五、组织推动和保障

（一）成立组织机构

成立武清区实施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综合协调、指导推动和考核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区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农业副区长担任，成员包括区农委、区教育局、区新闻中心、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人力社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区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负责日常工作。

（二）明确任务指标

按照市政府的要求，2015年-2017年我区技能人才培训为4.32万人，其中：区人力社保局牵头完成2.35万人，培训对象为农村劳动力、失业人员和企业在职职工；区农委牵头完成1.97万人，培训对象为农村劳动力。

（三）落实工作责任

区人力社保部门负责本区职业培训工作的宏观管理、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会同各成员单位，制定职业培训实施计划，动员社会培训机构，依托各成校和各镇街劳动保障中心等公共联动平台，负责开展农村劳动力和失业人员培训的组织实施工作，培训重点是新生劳动力和初次就业人员，在培训职业等级中以初级为主，并不断提高中、高级以上的培训比例。

区农委负责全区农村劳动力农业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协调农、林、畜牧等部门，依托全区115个帮扶村、农村合作社、各镇街农机校等平台，组织开展农业机械、交通运输、园艺、养殖、动物防疫等农民实际需要的农业技术培训。

区教育局负责全区中职院校学生的培训，围绕社会需求和学校专业设置实际，组织开展职业院校与企业“双轨制”培养模式，提高中职院校学生的就业率。

区新闻中心作为媒体宣传部门，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广泛宣传我区的培训福利计划，大力宣传我区技能人才培养的方针政策、做法和成效，通过展示技能人才的事迹及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面向全社会宣传既有高尚职业道德又有高超技艺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择业观、人才观。

“两区五园”负责组织本区域内企业在职职工的技能提升培训。

各镇街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农村劳动力和失业人员参加技能培训，要深入村街，宣传惠民政策，发动群众，调查培训需求，摸清培训资源，主动与培训机构对接，组织开展培训。

（四）加强督促考核

1．单月进度汇总

区政府将方案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各有关责任部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适时组织专项督查。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培训机构的管理与指导，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大纲开展相关教学活动，严禁弄虚作假，确保培训质量。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责成专人将工作进展情况按月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汇总，上报有关领导。

2．双月例会讨论

领导小组按双月召开各成员单位例会，听取各责任单位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培训内容、效果、推动就业等方面的先进、科学做法、经验，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结合实际调整工作思路，部署阶段目标。

3．半年小组总结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半年召开一次培训工作会议，对福利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对照年度任务指标检查完成情况，总结经验做法，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制定今后工作措施。

4．年终通报表彰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检查情况按年度进行汇总，报送领导小组，对年度优秀培训单位给予表扬奖励，对年度任务落实不到位的培训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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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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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15年至2017年培训福利计划任务分解表
	培训类别

责任单位
	全部培训人员
	在职职工
	农村劳动力、失业人员
	院校学生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小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小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小计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总  计
	43200
	13980
	14420
	14800
	20240
	6420
	6860
	6960
	19960
	6560
	6560
	6840
	3000
	1000
	1000
	1000

	1
	杨村街道办
	2250
	740
	750
	760
	560
	180
	190
	190
	1690
	560
	560
	570
	
	
	
	

	2
	徐官屯街道办
	900
	290
	300
	310
	470
	150
	160
	160
	430
	140
	140
	150
	
	
	
	

	3
	东蒲洼街道办
	900
	300
	300
	300
	
	
	
	
	900
	300
	300
	300
	
	
	
	

	4
	黄庄街道办
	660
	210
	220
	230
	170
	50
	60
	60
	490
	160
	160
	170
	
	
	
	

	5
	豆张庄镇
	1170
	380
	390
	400
	620
	200
	210
	210
	550
	180
	180
	190
	
	
	
	

	6
	梅厂镇
	1830
	600
	610
	620
	920
	300
	310
	310
	910
	300
	300
	310
	
	
	
	

	7
	上马台镇
	1200
	390
	400
	410
	740
	240
	250
	250
	460
	150
	150
	160
	
	
	
	

	8
	曹子里镇
	1080
	350
	360
	370
	560
	180
	190
	190
	520
	170
	170
	180
	
	
	
	

	9
	大黄堡镇
	720
	230
	240
	250
	260
	80
	90
	90
	460
	150
	150
	160
	
	
	
	

	10
	大碱厂镇
	870
	280
	290
	300
	380
	120
	130
	130
	490
	160
	160
	170
	
	
	
	

	11
	崔黄口镇
	2430
	800
	810
	820
	1370
	450
	460
	460
	1060
	350
	350
	360
	
	
	
	

	12
	大良镇
	1230
	400
	410
	420
	260
	80
	90
	90
	970
	320
	320
	330
	
	
	
	

	13
	河北屯镇
	580
	190
	190
	200
	
	
	
	
	580
	190
	190
	200
	
	
	
	

	14
	下伍旗镇
	520
	170
	170
	180
	
	
	
	
	520
	170
	170
	180
	
	
	
	

	15
	南蔡村镇
	1950
	640
	650
	660
	950
	310
	320
	320
	1000
	330
	330
	340
	
	
	
	

	16
	大孟庄镇
	990
	320
	330
	340
	470
	150
	160
	160
	520
	170
	170
	180
	
	
	
	

	17
	泗村店镇
	490
	160
	160
	170
	
	
	
	
	490
	160
	160
	170
	
	
	
	

	18
	河西务镇
	1590
	520
	530
	540
	560
	180
	190
	190
	1030
	340
	340
	350
	
	
	
	

	19
	高村镇
	720
	230
	240
	250
	230
	70
	80
	80
	490
	160
	160
	170
	
	
	
	

	20
	城关镇
	840
	270
	280
	290
	260
	80
	90
	90
	580
	190
	190
	200
	
	
	
	

	21
	白古屯镇
	520
	170
	170
	180
	
	
	
	
	520
	170
	170
	180
	
	
	
	

	22
	大王古庄镇
	1620
	530
	540
	550
	1100
	360
	370
	370
	520
	170
	170
	180
	
	
	
	

	23
	东马圈镇
	630
	200
	210
	220
	170
	50
	60
	60
	460
	150
	150
	160
	
	
	
	

	24
	黄花店镇
	840
	270
	280
	290
	320
	100
	110
	110
	520
	170
	170
	180
	
	
	
	

	25
	石各庄镇
	840
	270
	280
	290
	320
	100
	110
	110
	520
	170
	170
	180
	
	
	
	

	26
	陈咀镇
	1230
	400
	410
	420
	320
	100
	110
	110
	910
	300
	300
	310
	
	
	
	

	27
	王庆坨镇
	1890
	620
	630
	640
	950
	310
	320
	320
	940
	310
	310
	320
	
	
	
	

	28
	汊沽港镇
	1470
	480
	490
	500
	560
	180
	190
	190
	910
	300
	300
	310
	
	
	
	

	29
	下朱庄街道办
	1140
	370
	380
	390
	620
	200
	210
	210
	520
	170
	170
	180
	
	
	
	

	30
	开发区总公司
	4100
	1300
	1500
	1300
	4100
	1300
	1500
	1300
	
	
	
	
	
	
	
	

	31
	京津科技谷
	1000
	300
	300
	400
	1000
	300
	300
	400
	
	
	
	
	
	
	
	

	32
	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2000
	600
	600
	800
	2000
	600
	600
	800
	
	
	
	
	
	
	
	

	33
	教育局
	3000
	1000
	1000
	1000
	
	
	
	
	
	
	
	
	3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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